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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標售報廢財物投標須知 

一、標售標的物請參標價清單及本投標須知附表，標售品項不予零售，其品質、數量、

狀況、廠牌、規格及堪用狀況(部分零組件已損壞或須拆除)皆以現場實物為準，

請務必審慎評估，得標後請依限清運。 

二、標售時間及地點: 

        本件標售已於 112年 4月 10日在本中心公佈欄公告，並刊登於政府電子採

購網，訂於同年 4月 24日上午 10點 00分在本中心（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華龍

巷 43號）生態教育館 2樓會議室會場當眾開標。當天如因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

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之第 2個工作天上午 10點 00分進行。 

三、 投標底價及保證金: 

(一) 底價：新台幣 15,000元整。 

(二) 保證金： 

1.本廢品標售案保證金為新台幣1,500元整，以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

業務之銀行、信用合作社、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農會或漁會之劃線

支票（指以上列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之匯票繳納。簽發指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業試驗所」為受款人之匯票。  

2.保證金於開標後充當履約保證金，並請檢附回郵信封一枚(請自行書明

詳細地址及收件人，並貼附雙掛號郵資，供退還保證金票據予無法到場

領取之未得標投標廠商。) 

四、投標廠商資格及應檢附證明文件: 政府立案合法之廢棄物回收或廢棄物清除業

者，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 投標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 

       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設立或營

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行業登記證、執業執照、開業證明、立案證明或

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

（請投標廠商注意：依據經濟部 98年 4月 2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0號公

告略以：「營利事業登記證 98 年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不再作為證明文

件。」。 

(二) 投標廠商應檢附「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或「廢棄物清除許可證」

之証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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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標單: 投標廠商應註明名稱、地址、電話號碼、法人證明文件字號及法

定代理人姓名(投標金額應用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四) 保證金及回郵信封一枚(須貼附雙掛號郵資)。 

五、投標程序及規定： 

(一) 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 112年 4月 12日或 4月 14日上午 10點至

本中心辦公室集合，查看本案變賣之標的物及存置地點。若無法配合，請

參考附表照片，恕無法隨時供查看。(聯絡人：施小姐 049-2895535分機

125)。 

(二) 本批標售物以現場報廢品為主，按現況辦理交付，並不負物之瑕疪擔保責

任，緃有內含零件數量缺少，足使其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同，

得標人均不得主張瑕疪擔保責任。 

(三) 投標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密封後，以郵遞或專人送達方式，於截標時間

(112年 4月 21日下午 4點 30分)前寄達本中心（南投縣魚池鄉五城村華

龍巷 43號）。以本中心收發室收件時間為準，逾期寄達者，則不予受理。 

六、投標審查、決標及其他相關規定: 

(一) 投標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 無投標單、投標單格式或投標資格不符本機關規定者。 

2. 投標金額低於標售底價者。 

3. 投標單所填標的物、投標人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

者。 

(二) 決標及繳款規定: 

1. 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價標者為得標人，最高票有二標以上相

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2. 得標者應繳之全部價款(含標售款及履約保證金)，應在決標之次日起 3 

日內(不含例假日)至本中心出納或指定銀行一次繳清（所繳保證金不扣

抵價款，俟無待解決事項後退還）。如因故延後開標，上述應繳價期限

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 

七、 物品清運： 

(一) 得標人應於繳清貨款之次日起5日內（不含例假日）會同本中心相關人員赴現

場，按現狀交付並完成標售標的物提領。 

(二) 得標人不依規定期限提清貨物，其占用庫場期間在十日以內者，應按標的總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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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超過一日繳納千分之二庫場占用金，超過十日時，其超過日數，加倍繳納之，

是項占用金額超過已繳納之貨款時，未提之貨物不再交貨，由本中心另行處理。 

(三) 得標者拆卸、搬運標售標的物時應預作防護措施，並依照相關規定辦理。如有

公(工)安意外發生時，由得標者負相關法律責任，本中心或第三人並得請求損

害賠償。 

(四) 得標者若未依限交清貨款或提貨者，本中心得取消得標資格、沒收保證金、不

得異議，並由次高標價者得標，並依上述程序辦理。 

(五) 提貨時，由本中心按現狀交付標的物，買受人就拍賣物無瑕疵擔保請求權，亦

不得以任何理由放棄承購或要求降低價金。 

(六) 得標人應自行負擔一切清理、運送及廢棄物清理(除)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並依

環保相關法令辦理。 

(七) 得標者提貨作業中若有損及本中心設備、場地或其他公有公共設施汙損，得標

廠商需負修理復原之責，本中心並得向得標人求償。 

(八) 本機關履約交貨後，得標廠商應依相關環保法規辦理，不得任意廢棄標的物，

如有涉及影響環保、公害或觸犯現行法律規章等情事發生，其相關責任及賠償

概由得標人負責。 

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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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本批標售之標的物品名、數量、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 

標         號 Tfrilhc_11204 

品         名 標售報廢之財物乙批（機械設備、電器及電腦資訊設備等） 

數量 詳見投標標價清單(按現況辦理交付，不負物品之瑕疪擔保責任) 

標售底價（元） 新台幣 15,000元整 

保證金 新台幣 1,500元整 

備         註 

投標人得於 112年 4月 12日或 4月 14日上午 10點至本中心辦

公室集合，查看本案變賣之標的物及存置地點。若無法配合，請

參考附表照片，恕無法隨時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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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試驗所蓮華池研究中心標售報廢財物 投標標價清單 

案名：112 年度奉准報廢財物及廢棄物標售案 

★實際產品狀況依交貨時現況為準，恕不接受退換貨，本中心不負瑕疵擔保及保固

責任。 

項目 標的名稱 數量 備註 

1. 電視機 10 傳統電視機*7、液晶電視*3 

2. 資訊及電腦周邊

產品 

26 電腦主機*7、電腦螢幕*6、筆電*4、複合式傳真

機*1、印表機*6、傳真機*1、投影機*1 

3. 小型家電及電器

設備 

47 熱水器*1、除濕機*4、電扇*5、電暖氣*1、烘碗

機*1、抽油煙機*2、瓦斯爐*1、電烤箱*2、電磁

爐*1、排風扇*2、咖啡機*1、吊扇*3、煮水壺*12、

伴唱機*1 

4 飲水機、洗衣

機、…等大型電

器 

9 桶裝型熱水器*1、洗衣機*4、直立型飲水機*2、

冰箱*2 

5 機電類 12 大型烘箱*1、鏈鋸*1、剪枝機*1、電焊機*1、空

壓機*1、高壓清洗機*1、小型烘乾機*1、割草機

*2、中央空調主機*3 

6. 告示牌 一批 不鏽鋼類 

7 搬運車 5 農用搬運車*5 

8 其他雜項 一批 水塔過濾器*2、混音功率放大器*1、不斷電系統

*10、相機 7、電瓶*3、GPS*2、燈座、…等。 

9 現場廢棄物 一批 現場廢棄雜物(如塑膠、壓克力、鐵料、 木材及

玻璃、布料等)需一併清除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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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                  複合式傳真機 

   

電視、電腦及資訊週邊產品、小型家電、電器、機電類、其他雜項 

  

洗衣機、冰箱                      櫃子、排油煙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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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車(3台)、水塔、中央空調、飲水機及其他廢五金、塑料       

    

搬運車及其上塑料、木材等 

  

飲水機                


